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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借用暨擴充管理要點 
10800-009 

中華民國 110 年 09 月 14 日教師實驗室規劃暨審議委員會訂定通過 

中華民國 110 年 09 月 23 日研究發展會議訂定通過 

一、 弘光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升教師研究品質及發揮教師實驗室使

用效能，特訂定「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借用暨擴充管理要點」(以下

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教師實驗室，係指教師因研究計畫需要從事理化、生物、細胞、人體研

究、動物及人體試驗、與擺放儀器設備的空間，不含教師研究室、各系

所的專業實驗教室及專案計畫辦公室。 

三、 本要點設置「教師實驗室規劃暨審議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實規審會)，負責

規劃及審議本校教師借用或擴充實驗室之申請及研究績效評估，其成員

包括權責副校長(召集人)、秘書長、研發長、總務長、安環室主任及各學

院院長等共9名。實規審會委員須出席達三分之二始得開議，決議事項需

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通過。實規審會每學期開會一次，必

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由召集人召開會議。 

四、 教師實驗室借用管理原則： 

(一) 教師申請實驗室時，必須有一年(含)以上研究計畫正在執行，計畫總金

額40萬元以上。申請時必須填寫「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借用之研

究績效表」(表一)。研究績效統計以年度計算，資料來自全國技專校院

校務基本資料庫(以下簡稱校基庫)，累計近三年擔任研究計畫(包含產

學合作計畫、策略聯盟研究計畫、科技部計畫及政府部會計畫等，不

含因行政職務衍生計畫)主持人、共/協同主持人及技術移轉的金額(不

含學校補助及未入帳學校經費)。 

總金額 = (主持人的研究計畫及技轉移轉金額) × 1 ＋ (共/協同主持人

的研究計畫及技術移轉金額) × 0.1。 

教師將表一及相關佐證資料送交研發處進行資料查核，然後送交實規

審會審議，審議通過後，以該系所教師實驗室分佈最集中之區域為主

要考量區，當主要考量區額滿時，則分配到其它區域。計畫總金額不

列計已向空間規劃委員會借用專案辦公室之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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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本校各職級教師擬借用實驗室空間坪數及近三年研究績效評估對應

表，如下所示。每間教師實驗室可累計1至3人的共同研究績效，一間

教師實驗室若有2-3人共用，以最高職級計算。 

單位：萬元 

職級 

教師實驗室空間 

未達 10 坪 
10 坪以上， 

未達 20 坪 

20 坪以上， 

未達 30 坪 

30 坪以上，

未達 40 坪 

教授 160 200 250 350 

副教授 120 160 200 300 

助理教授 80 120 160 250 

 

(三) 新進教師若缺乏研究資源，當有實驗室需求時，亦可提出申請，填寫

「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借用之研究績效表」(表一)後，將研究績

效表及相關資料送交研發處進行資料查核，然後送交實規審會審議，

待實規審會審議通過後，分配至與其研究性質相近的教師實驗室共同

使用。若無研究性質相近的教師實驗室可供使用，則由實規審會依當

時教師實驗室現況決議。 

(四) 教師實驗室因校務發展、擴(新)增單位、或因整併、減班、減招及裁

撤等因素，實規審會得視情況之需要，保留機動調整分配之權力。 

(五) 教師實驗室核撥後，以三年為上限，其研究績效評估依據本要點第四

點第一款計算。研發處於每年5-7月應盤點教師實驗室在校基庫的

「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借用之研究績效表」(表一)，並將其研究

績效送交實規審會審議，針對期滿一年未達預期研究績效三分之一，

或期滿二年未達預期研究績效三分之二的教師實驗室提出警示。經統

計期滿三年未達研究績效的教師實驗室，研發處將提請實規審會審議

是否收回重新分配或要求限期改善。 

(六) 實驗室負責人若將退休、離職、不再進行實驗、空間用途變更、遭撤

銷資格及其他原因須申請實驗室停用，須於預計停用日期的前三個月

填寫「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停用申請表」(表二)，向研發處提出

停用申請，並於停用日期後二週內，經研發處確認恢復空間原狀及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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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實驗室鑰匙。該實驗室空間若遭毀損或無清潔時，負責人需照價賠

償。 

五、 教師實驗室擴充管理原則： 

教師的研究績效高且既有實驗室空間不夠時，當其研究績效符合以下(一)

條件，可填寫「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擴充申請表」(表三)，教師個人

研究績效統計以年度計算，資料來自校基庫。申請表填寫完畢後，連同

相關佐證資料送交研發處進行資料查核，然後送交實規審會審議，審議

通過後，方可提撥實驗室使用，並以該系所教師實驗室分佈最集中之區

域為主要考量區，當主要考量區額滿時，則分配到其它區域。 

(一)申請教師實驗室擴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： 

1.累計近三年擔任研究計畫(包含產學合作計畫、策略聯盟研究計

畫、科技部計畫及政府部會計畫等，不含因行政職務衍生計畫)主

持人總經費達新台幣900萬元以上(計畫總金額不列計已向空間規劃

委員會借用專案辦公室之經費)。 

2.累計近三年以本校名義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 SCIE 或 SSCI 期刊論

文至少三篇。 

(二)若申請人數多於可申請實驗室數量，則先以行政年資較高者優先使

用，若行政年資相同，再依其職級高至低進行排序。 

(三)實驗室經核定通過後，申請人不得私自轉讓或交換空間，且不得隨意

變更或改裝內部設施(如電源、開關、空調、隔間、裝修施工等)；若

因執行計畫需變更或改裝內部設施，應簽會總務處，且自行負擔相關

費用。經校長核准後，方得施作及變更，於歸還實驗室時，須恢復原

狀。 

(四)實驗室負責人即為申請人，需善盡使用保管之責，應訂定該實驗室使

用規則、自行負責門禁管理、儀器設備管理、維護與使用安全、執行

實驗之人員安全與管理、相關廢棄物或化學品處理及空間維護等事

務，並且遵守本校實驗場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安全衛生工作守

則。如有不當使用或因未遵守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而導致發生任何

事故，負責人應負擔一切損害賠償責任。 

(五)擴充教師實驗室核撥後，以三年為上限，且每滿一年需達到下列績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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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得續用該實驗室，未達到績效者，研發處將提請實規審會審議是否

收回或要求限期改善。 

1.每滿一年累計擔任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計畫及技術移轉總經費應達新

臺幣250萬元以上。 

2.每滿一年以本校名義擔任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 SCIE 或 SSCI 期刊

論文至少一篇。 

(六)該實驗室負責人若將退休、離職、不再進行實驗、空間用途變更、遭

撤銷資格及其他原因須申請實驗室停用，須於預計停用日期的前三個

月填寫「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停用申請表」(表二)，向研發處提

出停用申請，並於停用日期後二週內，經研發處確認恢復空間原狀及

繳回實驗室鑰匙。該實驗室空間若遭毀損或無清潔時，負責人需照價

賠償。 

六、 教師獲准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，其實驗室暫予保留，至多以二年為

限；若有特殊情況須延長時間，則依學校核定之期限為準。 

七、 本要點經實規審會及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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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

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借用之研究績效表 
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師姓名： 

實驗室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實驗室編號： 

統計期間：     年    月 ~    年     月 

評估項目 等級或類別 金額(A) (元) 權重(B) 
小計(C) (元) 

(C=A*B)  

一、擔任研究

計畫主持

人 

產學合作計畫  1  

策略聯盟研究

計畫 
 1  

科技部計畫  1  

政府部會計畫  1  

二、擔任技術

移轉主持

人 

  1  

三、擔任研究

計 畫 共 /

協同主持

人 

產學合作計畫  0.1  

策略聯盟研究

計畫 
 0.1  

科技部計畫  0.1  

政府部會計畫  0.1  

四、擔任技術

移 轉 共 /

協同主持

人 

  0.1  

合      計  

承辦人簽章 研發處主管簽章 

 

 

 

註： 

1.研究計畫不含因行政職務衍生計畫，研究計畫金額不含學校補助及未入帳學校經費。 

2.計畫總金額不包含已向空間規劃委員會借用專案辦公室之經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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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

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停用申請表 
 

申請日期：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學  院  單位/系所  

實驗室名稱 

(實驗室編號) 
 

實驗室 

聯絡電話 
 

實驗室負責人 

姓名 
 

實驗室負責人 

聯絡電話 
 

申請實驗室 

停用原因 

□即將退休；□離職；□不再進行實驗操作；□空間用途變更；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需填寫安環室表單：危害鑑別評估表 FM-11100-085 及直接環

境考量面評估表 FM-11100-086) 

停用日期 自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起停用 

研發處 

承辦人員 
 

研發處 

單位主管 
 

以下欄位請於停用日期後二週內完成，並經研發處確認恢復空間原狀及繳回實

驗室鑰匙。 

依上述原因申請本實驗室停用，請協助至教育部實驗室安全衛生網移除實驗

室列管，並解除每年實驗室之查核。 

□本人            已完成實驗室相關儀器設備、化學品、氣體鋼瓶及廢棄

物之處理與交接，請單位確認。 

□化學品(毒化物)依規定填寫安環室表單：毒性化學物質停止運作申請表

FM11100-038 於   年   月   日完成停止運作(線上系統也須停止運作) 

□化學品(毒化物)已移轉至              實驗室(線上系統也須移轉) 

□儀器設備已移轉至              實驗室 

□氣體鋼瓶已退回廠商 / □氣體鋼瓶已移轉至              實驗室 

□廢液/廢棄物已清除完畢 

□其他： 

實驗室負責人  
單位安全衛生

管理人 
 

系(所)主管  院長  

研發處 

承辦人員 
 

研發處 

單位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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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 

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實驗室擴充申請表 
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師姓名： 

實驗室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實驗室編號： 
申請日期：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學  院  單位/系所  

擬借用 

實驗室編號 
 坪  數 由研發處填寫 

借用 

實驗室用途 
 

借用日期 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至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 

申請原因 
□教師因個人執行研究計畫需借用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

研究績效 

(應檢附佐證資

料) 

統計期間：  年  月~  年  月 

研究績效 

項目 

計畫種類 

(研究計畫不含因行政職務衍生計畫) 

計畫 

件數 

計畫經費(元) 
(不含學校補助及未

入帳學校經費) 

一、擔任研究

計畫主持

人 

產學合作計畫   

策略聯盟研究計畫   

科技部計畫   

政府部會計畫   

合      計   

二、期刊論文 
SCIE/SSCI 擔任第一或通

訊作者 
篇 

申請人 

(簽章) 
 

系所(主管) 

(簽章) 
 

院長 

(簽章) 
 

研究績效確認 

(研發處意見) 

□研究績效資料正確 

□研究績效資料有誤，待釐清事項： 

 

 

是否已向空間規劃委員會借用專案辦公室： 

□是，空間編號： 

計畫名稱： 

計畫經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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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否 

 

實驗室釋出確認 

(研發處意見) 

□擬借用實驗室目前可釋出 

□擬借用實驗室目前無法釋出原因及建議調撥實驗室： 

教師實驗室規劃

暨審議委員會 

審議決議 

□同意借用 

借用期限：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至 

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止 

□無法借用，原因： 

□三年內曾有借用實驗室不良紀錄，附上紀錄文件。 

□所申請之實驗室，校方已有其他規劃。 

□其他補充說明： 

 

 


